
2011青岛国际 OP帆船营暨 OP帆船赛 

竞赛规程（草案） 
2011年 8月 16日—25日 
(Version: 2011-03-31） 

 

本次赛事由中国帆船帆板协会、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体育局、青岛市

教育局、青岛市体育总会、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帆船

帆板（艇）运动协会承办，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山东省体育局青岛航

海运动学校、青岛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青岛国际帆船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司南帆船俱乐部协办。举办场馆位于青岛奥帆中心。 

1 规则 

1.1 本赛事适用国际帆船竞赛规则所定义的规则。 

1.2 国家机构的相关规定不适用。 

1.3 规则 61.1“通知被抗议者”修改为： 

a）对 61.1（a）增加：“抗议的船只应该在到达比赛终点线时立即通知

竞赛委员会被抗议的船只。” 

b）规则 61.1(a)(2)“如果提出抗议的船只船长小于 6 米则无需展示红

旗”删除。 

1.4 规则 40 有更改。每个参赛者都需要根据 CR4.2（a）穿戴个人漂浮装备以

确保水上安全，除了暂时增减衣物。 

1.5 上述规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2 广告 

2.1  参赛者的广告受国际帆联章程 20.5.6（a）的限制。 

2.2  参赛船可能被要求张贴组委会所选择和提供的广告标识。 

3 参赛资格 

3.1 来自国际帆船运动城市、各国帆船协会及各著名游艇俱乐部：参加过国际、
地区或当地的 OP帆船比赛，并取得成绩者。 

3.2 中国各省市 OP帆船队；沿海城市代表队：各省市代表队队员或参加过全国、

省、市级比赛。 

3.3 青岛本市帆船特色学校参赛队：青岛市或山东省代表队队员，参加过全国、
省级比赛，参加过青岛市市级帆船比赛取得前六名成绩的运动员。 

4 报名 

4.1 所有参赛的青少年运动员必须 15周岁以下（1996年 8月 1日之后出生）。 

4.2 每个符合条件的参赛队限报 1～2名领队、教练或监护人和 6名孩子。 

4.3 2011 年 7 月 15 日报名截止，请在此日期前，以参赛队为单位登陆网站

http://www.qdsailing.org/  或 http://www.qingdaoweek.com/ 下载或

者填写附录１的报名表后提交报名表到组委会。 

4.4 收到报名确认函回复后，方认为报名成功。 

5 现场报名确认 

符合条件的参赛队领队须在报到时携带： 

5.1 报名确认函打印件。 

http://www.qdsailing.org/
http://www.qingdaoweek.com/


5.2 所有参赛青少年运动员年龄的证明文件、证件及参加比赛的成绩证明。 

5.3 所有领队、教练或监护人的护照或身份证。 

5.4 所有参赛队员需持有足额的人身保险原件。 

6 报名费 

6.1 无报名费。 

6.2 组委会将免费提供在编队员的食宿和集体活动交通工具。 

7 比赛形式 

7.1 个人场地赛。 

8 比赛时间表 

8.1 日程安排如下： 

8-16 9:00－16:30 报到（国际） 

8-17 9:00－16:30 报到（国际、国内） 

8-18 9:30－17:00 开营仪式，见面会、训练 

8-19 9:30－17:00 知识讲座、训练 

8-20 9:30－17:00 游览参观、训练 

8-21 9:30－17:00 训练 

8-22 9:30－17:00 国际 OP邀请赛 

8-23 9:30－17:00 国际 OP邀请赛 

8-24 9:30－21:30 国际 OP邀请赛，颁奖典礼 

8-25 全天 离营 

8.2 每个组最多进行 7轮比赛,每天不超过 3轮比赛。 

8.3 每天第一轮比赛的预告信号将在 10点发出。 

8.4 从 8月 17日至 8月 23日，每天 19:30在会议室召开领队会。 

9 丈量 

9.1 组委会统一提供经过丈量的器材，包括辅助浮物。 

9.2 所有器材不得进行任何修补、修改或任何影响结构的改变，组委会有权随
时抽查所有参赛器材。 

9.3 如果发生任何器材损坏、遗失应当第一时间通知组委会场地器材部门，并
申请更换或修补。 

9.4 参赛者可以携带使用自己的舵板、桅杆、帆杆、帆。帆必须是带帆扣的级
别帆且具有丈量证书。 

10 航行细则 

航行细则将于完成报到手续后分发。 

11 比赛场馆与场地 

附录 2为本次比赛场馆和竞赛场地示意图。 

12 航线 

附录 3中的视图显示了本次比赛的航线图。 

13 惩罚 

根据规则 70.5， 仲裁的决定是最终裁决。 

14 计分 

14.1 完成 1轮比赛即构成系列赛。 

14.2 完成 4轮以下比赛，各轮比赛之和计总成绩。 

14.3 完成 4轮及以上比赛，可以去掉一轮最差成绩。 



14.4 团队赛成绩以成绩最好的 3名队员计总分。 

15 安全须知 

15.1 所有水上的参赛队员、工作人员、救生支持人员必须听从组委会统一安排。 
15.2 所有下水人员必须按照本规程 22条购买个人保险。 

16 教练艇和辅助船 

16.1 组委会可能提供一条参观船供参赛队官员和家属使用。 

16.2 组委会为每三个队的领队或教练员免费提供一条教练艇。这些教练艇在必
要时也要承担救生职责。油料由组委会提供。 

16.3 符合下列条件的才能使用组委会提供的教练艇： 

a） 教练艇由组委会派人驾驶. 

b） 接受竞赛委员会对艇上人员的分配，分配原则是每条教练船上应有来自三个
不同代表队的人员。 

c） 每一代表队同一时间的登艇人员只限一名。 

16.4 教练艇上应悬挂竞赛委员会提供的标识。 

17 停船泊位和位置 

参赛船应当在组委会为其指定的区域或泊位停放。每天使用后需要整理、停放

好器材后方可离开。 

18 潜水设备和溶剂释放装置 

18.1 从夏令营第一天开始直至比赛结束，港池内不得使用任何水下呼吸设备、
溶剂释放装置或其它类同的物品。 

18.2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及其港池入口 250米之内不允许游泳。 

19 租船 

19.1 参赛船免租金。 

19.2 组委会收取参赛器材押金，每条船为 100欧元。 

20 奖励 

本次比赛将为团体前六名和个人前八名选手颁发奖品和证书。 

21 免责声明 

参加本次比赛（含训练营）的运动员和领队自行承担风险。 

22 保险 

22.1 每个参赛队员都需要持有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最低额度相当于 5 万欧

元；现场注册时要提供保险证明。如果没有保险证明，报到时可按每人约

100元人民币左右另行购买保险。 

22.2 组委会负责统一购买参赛船只的第三者责任险。 

23 航行条件 

    青岛气候在 8月平均气温为 22℃-30℃，风力２－４级，主风向为南或东南方向，

水温为 22℃--25℃。 

24 其他信息 

更多信息请咨询： 

当地组委会联络人：张立中、郭薇华 

传真：+86 （0）532 8591 6115 

电话：+86 （0）532 8591 6115, +86 （0）532 8591 6673 

电邮:huwa800@yahoo.com.cn 

mailto::huwa800@yahoo.com.cn


       happykatey@163.com 

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17号 1616室 

邮编：266071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联络人：张敏 

传真：+86 010 67112793 

电话：+86 010 67113677 

电邮：zhangmin77103@163.com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左安门内大街 8号伟图大厦 829室 

邮编：100061 

 

 

mailto:happykate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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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参赛队报名表(回复函) 

2011青岛国际青少年帆船训练营暨国际 OP级帆船邀请赛 

2011年 8月 16日--25日 

代表国家/城市/俱乐部： 级别： OP 6名孩子 

  姓氏 名字 性

别 

出生日期

(日/月/年) 
移动电话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 

   

身高 

（cm） 

体重 

(kg) 

鞋号 

□中国码 

□英码 □欧码 

领队                   

教练/监护人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队员 4                   

队员 5                   

队员 6                   

 

我同意接受 ISAF规则、航行细则和级别规则的约束。我明白赛事组委会对于参赛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损伤以及参赛船只和器材
的损伤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声明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我持有现行有效的保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最低额度为 50万欧元。我的
团队同样了解以上声明。 

         

地点:   时间:  领队/教练/监护人签字:   

以上声明必须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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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青岛浮山湾海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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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四边形航线图 

           

 


